附件2

广东省民政厅骨灰安放管理暂行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我省骨灰安放管理，规范骨灰处理行为，杜绝骨灰装棺土葬、骨灰择地造坟乱埋乱葬等现象，节约殡葬用地，保护自然生态环境，革除丧葬陋俗，倡导文明节俭办丧事，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火葬区推行骨灰处理多样化，以骨灰寄存的方式以及其它不占或少占土地的方式处理骨灰为主，倡导骨灰树葬、花葬、草坪葬、撒散。
　　第三条　各级民政部门是本辖区内的骨灰安放管理的主管部门，其职责是：实施对本辖区内骨灰的安放管理工作；宣传骨灰安放的管理规定；指导骨灰安放的活动；制定管理措施；检查监督骨灰安放管理，处理违反骨灰安放管理规定的行为。
第二章　 骨灰处理
第四条　骨灰安放实行严格管理制度，负责遗体火化的殡仪馆、火葬场应对骨灰领取进行造册登记，配合殡葬管理部门做好骨灰去向的跟踪管理。遗体火化后的骨灰，由殡仪馆、火葬场负责暂时存放保管，由丧属（或委办人）直接办理领取或寄存手续。火化后的骨灰在30天内殡仪馆、火葬场免费保管。超出时限则按有关规定收费，凡不按规定缴费的，6个月之后按无人认领的骨灰处理，经社会公告30日后，仍无主认领，则由殡仪馆自行处理。
第五条　骨灰可由丧属自主选择以下处理方式：可直接存放于殡仪馆、火葬场设置的骨灰楼（堂）；也可安放（葬）于经公墓主管部门批准兴建的经营性公墓；也可存放于经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批建的公益性公墓（含公墓山）、镇（村）级公益性骨灰楼（堂）；偏远山区村庄的骨灰可以在经当地政府批准的荒山瘠地深埋，不留坟头（可立碑）；或由殡葬管理部门统一组织采用撒海、树葬、花葬等形式进行处理。丧属要求自行存放于住宅的骨灰，丧属领取骨灰必须承诺做到该骨灰不建坟不二次土葬。殡葬管理单位要定期跟踪检查该骨灰存放情况。
严禁将火化后骨灰装棺土葬、骨灰择地造坟乱埋乱葬。
第六条　到经营性公墓、骨灰塔陵安放或寄存骨灰，可凭公墓单位出具购买墓位（格位）票据并报经当地殡葬主管部门核准后，办理骨灰领取手续。
第七条  安放（葬）在县级民政部门批建的镇、村级公益性骨灰楼（堂）、公益性公墓（含公墓山）的，可凭镇社会事务办或殡改办出具由县级民政部门统一印制的《骨灰领取承诺证》（见附表）和安放（葬）单位的有关证明办理骨灰领取手续。
第八条  偏远山区村庄的丧属选择当地政府批准的荒山瘠地深埋的，丧属领取骨灰必须承诺做到该骨灰不建坟不二次土葬，丧属在镇殡葬管理执法队现场监督下进行骨灰深埋，不留坟头。如事后发现违规建坟墓，由县级以上民政部门或殡葬执法监察队会同国土、林业等部门依法进行清坟和查处。
第九条      参加由当地单位统一组织的骨灰撒海、植树等活动的，凭各级殡葬单位出具的有效证明领取骨灰。

第十条　非本地户籍的骨灰带离殡仪馆、火葬场，属本省籍的，凭安放地殡葬管理部门和殡葬服务单位的有效证明领取；属外省籍的，凭火化证领取。
第十一条　如丧属不保留骨灰的，由丧属签字委托殡仪馆、火葬场处理，殡仪馆、火葬场作好登记并存档。
第十二条　县级（或县级以上）民政部门负责对殡仪馆的骨灰去向及在公墓和镇、村骨灰楼（堂）的骨灰存放进行跟踪监督管理，实行不定期检查。
第十三条　骨灰存放服务机构应建立骨灰管理制度，配备专职管理人员，严格骨灰管理登记手续。建立安全防范措施，防止骨灰遗失或被盗。
第十四条　骨灰存放服务机构要建立骨灰寄存登记档案，详细登记死者姓名、性别、年龄、存入日期、寄存时限、安放位置、编号以及丧属姓名、联系地址、联系电话等资料，并办理《骨灰安放证》或《公墓安葬证》。
第十五条　严格安全制度。凡需在骨灰存放服务机构取出骨灰拜祭的，应在殡葬服务单位工作人员指引下领取并到殡葬服务单位指定的区域祭拜，骨灰放回原位时也应在殡葬服务单位工作人员指引下进行。对放回的骨灰要核对检查。倡导采用鲜花等不领取骨灰盒的拜祭方式。
因骨灰树葬、花葬、撒散等情况，骨灰不再寄存时，凭有效证件办理，并收回《骨灰安放证》。
第十六条　骨灰楼（堂）要进行安全工作定期检查，做好防盗、防火、防潮、防蛀工作，杜绝事故发生。
第三章　 罚  则
第十七条　对骨灰领取后擅自进行装棺土葬、择地造坟乱埋滥葬的，一律予以清理。由当地殡葬管理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由民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强制执行清坟处理并依法查处，所需费用由丧属负责。
第十八条　凡未经审批或违法批建的骨灰存放设施按国务院《殡葬管理条例》有关规定处理，由民政部门会同建设、国土资源部门予以取缔。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骸骨的安放管理依照本规定执行。
第二十条　本规定由省民政厅负责解释。各市、县、区民政局可根据本规定制定具体实施细则。
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实施。
